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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9/2021_2022__E5_B9_BF_

E8_A5_BF_E5_8D_97_E5_c38_239535.htm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相

关文件精神，南宁市将于下月开展2007年上半年高级中学、

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

工作，受理时间为7月6至13日（双休日除外）。驻邕高校应

届毕业生申报教师资格的受理时间和方式由有关高校统一组

织，并于6月14日前与南宁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联系，预约办

理教师资格认定相关事宜。从今年起，南宁市将按有关规定

，取消教师资格认定费、面试费、试讲费等费用。 记者从南

宁市教育局了解到，该市教师资格认定受理地点设在南宁市

政府行政审批大厅三楼南宁市教育局窗口（注：办公时间为9

：00～16：30）。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在武鸣、宾阳、横

县、上林、隆安、马山县的申报人员在本县教育局或教育局

指定的地点申报。 申报人员在申报认定教师资格时需提交体

检结果，体检时间由个人自定，体检单位必须是自治区教育

厅公布的医院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《教

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学历证书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

等申报材料。相关申请表可以在南宁政务网市教育局网页

（www.nanning.gov.cn)上下载。 从今年起，南宁市取消教师

资格认定费、面试费、试讲费、《教师资格证书》费及师范

生报名费等费用，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按规定申请直接认定与

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教师资格，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

予以办理，并不得收取教师资格考试费、认定费、表格费、

资料费、《教师资格证书》费等费用，认定工作所需的经费



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教师资格认定有关政策

文件可在广西教师教育网相关平台（www.gxjs.com.cn)和中国

绿城南宁政务网市教育局网页（www.nanning.gov.cn）上查询

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